
【112-2學年度 5 月份行政暨導師會報】-教務處重點提醒 

＊亮點行銷 

    

    

    

各組業務報告 

一、 實研組 

(一) 4/08(一)~4/09(二)袋鼠數學競賽順利完成，感謝數學科老師們協助。 

(二) 4/19(五)國文週小小影展順利完成，感謝國文科老師及導師們協助。 

(三) 4/22(一)高一英語演講與作文競賽順利完成，感謝英文科老師們協助。 

(四) 112-1「自主學習、多元選修暨探究實作」成果競賽之得獎海報，將於 4/22(一)~5/03(五)

在圖書館展出。歡迎導師與任課老師屆時鼓勵學生前往參觀。 

(五) 本學期 5、6月份重要事項： 

1. 5/13(一)~5/17(五)二段後晚自習加退選。 



2. 5/21(二)~5/22(三)高三重修網路選課。 

3. 5/27(一)~5/31(五)高一選組調查。 

4. 6/03(一)~6/26(三)高三重修上課。 

5. 6/03(一)~6/07(五)高一工讀生申請、高二轉組申請。 

6. 6/04(二)高二自然探究與實作成果發表。 

二、 教學組 

(一) 04/17(三)國九包中祈福儀式順利完成，感謝國九導師們的協助。 

(二) 05/16國九晚自習止(當天要留)。 

(三) 05/20-23各領域教學研究會(請配課教師務必記得至配課之領域參加教學研究會)。  

(四) 05/24-30國七英語歌曲比賽練習週(地點在演藝廳)。 

(五) 05/29本學期第二次作業抽查暨教室日誌抽查。 

三、 註冊組 

(一) 高三、國九第二次段考時間為 05/01(三)-05/02(四)，成績繳交日截止日為 05/06(一)；高

一二、國七八第二次段考時間為 05/13(一)-05/14(二) ，成績繳交日截止日為 05/21(二)，

謝謝老師們準時、正確地輸入成績；截止日後 3天內，為成績核對、更正日，請提醒同學到

校務行政系統檢視成績，若有錯誤，需主動提出更正的申請---到註冊組填寫更正單、任課

老師簽名後繳回。 

(二) 高三補考日：05/15(三)，補考成績繳交截止日 05/16(四)；國三補考日為 05/21(二)，補

考成績繳交截止日為 05/22(三)。 

(三) 提醒各位導師們：學校得公告說明學生分數之分布情形，但不得公開呈現個別學生在班級

及學校排名；故在製作班級成績單時，勿公開呈現學生個人的班排及校排。老師們激勵學生

之餘，也要記得保護自己！ 

(四) 4/23已公告「缺曠課達四分之一預警名單」，請協助監督副班長確實登載出缺席狀況，以彰

公平；另有缺曠紀錄之同學，應確實檢視勤惰週報表，並於校規規定時間內進行請假。 

(五) 高三國九「缺曠登載與計算截止日」到畢業典禮前一天；高一二國七八為到休業式當天，

請導師提醒同學正常到校與符合校規、確實請假的重要，以免影響學分取得或畢業資格。 

(六) 關於國九升學：各項升學作業已展開，謝謝國九老師協助，為註冊組扶圓補缺。 

1. 請老師協助宣導：每一位國九畢業生都要參加國中教育會考。 

2. 4/15(一)-4/25(四)，進行私立優免、五專優免及五專完免報名作業。相關注意事項

及重要行事曆，已公告於校網/國中升學專區。 

(1) 私立優免 1.報到日為高中職抽籤作業：5/25(六)，上午 9：00，參見各高中職校

公告，考生需在場。2.放榜：5/29(三)，3.正取生報到：5/29(三)，13：30-15：

30；4.備取生報到：5/30(四)，上午 9-10時。請導師提醒同學確實辦理請假手

續，方可離校。 

(2) 未能參與【五專優免學校集報作業】的同學，仍想採取五專優免的管道者，可以

採取「個別報名」方式(五專聯免亦同)。相關辦法與規定請參照五專優免簡章。 

3. 5/23(二)-5/29(三)，為公立優免、五專聯免報名作業。 

4. 6/21(五)-6/26(三)上午 11：00前，為基北大免正式選填志願時間；6/26(三)，下午

2：00樂活館，請老師協助發志願表；6/27(四)，上午 10：00，請老師協助收志願

表、報名費。感謝老師們事先空下時間配合作業。 

 

 



四、 試務組 

(一) 油印相關宣導： 

1. 老師們若有需油印的資料，記得填妥油印登記表並確實登記班級及用途；相關收費辦法

公告於教務處試務組網頁，將於當屆國九第二學期末統計後一次收費。 

2. 段考前三個工作日，暫停油印，若有油印需求請提早準備，造成不便敬請見諒。 

(二) 高三升學相關事宜：校內分科測驗報名 113.05.08(三)-05.17(五)。 

(三) 重要時程 

1. 【高三國九】第二次段考：113.05.01（三）-05.02（四）。 

2. 【高三】第三次分科模擬考試：113.05.08（三）。 

3. 【高一高二】第二次小段考（作文）：113.05.10（五）第六節。 

4. 第二次段考：113.05.13（一）-05.14（二）。 

5. 【高三】補考：113.05.15（三）第一-第四節。 

(四) 段考相關宣導： 

1. 卡套及試卷袋請記得交回試務組。 

2. 請命題、審題老師準時繳交試卷，以免影響後續相關作業。 

(五) 段考補行評量： 

1. 請各導師留意段考日學生請假部分。(相關規定詳閱學生手冊 p.36，補行評量規則)。 

2. 事假一律不准，特殊事故，不在此限。公、喪假的同學於需事先至學務處完成請假手

續，並請導師通知試務組安排補考。 

3. 病假或突發狀況，當日請導師通知試務組安排補考，事後五個工作天內需補假卡及證明

以確認補考成績有效。 

 

五、 設備組 

(一) 專科教室包含程式中心、運算思維教室、行動教室及烹飪教室的借用，請自行上校務行政

系統場地預約。 

(二) 使用專科教室時請學藝股長及任課老師務必填寫使用登記表，離開專科教室時請學藝股長

務必檢查冷氣、風扇、觸碰螢幕、門窗(包含後門)確實關閉。 

(三) 專科教室內物品，原則上在專科教室內使用。如老師有外借專科教室內的物品的需求，請

通知負責老師並詳實紀錄於「專科教室物品登記簿」，學生一律禁止外借專科教室內物品。 

(四) 5/20(一)~5/24(五)將進行 112學年度教科書選用檢討會議及 113學年度教科書評選作業。 

(五) 依文「新北教政字第 1130521688號」宣導擔任教科書評選委員之教師，恪遵相關規定: 

1. 司法實務上曾發生擔任教科書評選委員之教師，向教科書商索賄或有金錢往來之行為，

而涉及貪污治罪條例之刑事責任，遭到起訴及搜索等強制處分，前揭行為人需面對司法

制裁外，並損及機關整體清廉形象，嚴重影響個人職涯發展。 

2. 各校教課書評選作業不得要求出版商贈送商品。教科圖書隨附之教具、教學媒體及其他

相關物品，不得納入評選項目，且應確認其為與課程或教學內容相關之簡易軟、硬體器

材並依實際需要決定。 

3. 教師參與教科書評選，屬刑法授權公務員身分，與教科書商具職務上利害關係，應謹守

「新北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」，拒受餽贈及邀宴，以保護自身並維護教育形象。 


